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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是广州市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其

主要职权有：（1）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2）讨论决定

本行政区域的重大事项。（3）监督本级人大常委会、人民

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包括听取和审议本级

人大常委会和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

和专题报告；改变或者撤销本级人大常委会的不适当的决议；

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监督宪法、法律、

行政法规、国家计划和国家预算以及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务委员会决定、决议在本行政区域的贯彻实施。（4）选

举、罢免本级国家机构领导人员。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广州市人民代表大

会的常设机关，对市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二、部门机构设置

2018 年纳入预算管理的单位共 23 个，其中：行政单位

20 个；事业单位 3个。

详细情况如下：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1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办公厅

行政单位

三、部门人员构成

2018 年部门总编制数 248 名，其中：行政编制 140 名、



事业编制 49 名。

在职实有人数 202 人，比上年增加了 17 人。其中：行

政编制 140 人、事业编制 49 人、后勤服务人员 13 人。

离退休人员 145 人，比上年增加了 2人。其中：离休 10

人、退休 135 人。

第二部分 部门主要工作任务和目标设定情况

一、确定工作目标所依据的政策

《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二、预算年度的主要工作任务及目标

2017年 1月7日在广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上， 陈建华主任作了《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工作报告》，对人大工作提出了建议，这也是我会今后的

主要工作任务和目标：

依法有效行使职权，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一是加强立法

工作。坚持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相结合，充分发挥人大及其

常委会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不断提高立法质量。认真谋划今后几年立法工作，科学编制

2017—2021 五年立法规划。

（二）坚持代表主体地位，扎实做好代表工作。加强代

表培训，抓好代表小组、代表专业小组组建工作，丰富代表

活动形式，进一步增强代表活动实效。扩大代表对常委会、

专委会工作的参与，拓宽代表意见表达途径，畅通代表知情

知政渠道。加强人大街道工委和代表社区联络站建设，深入



推进代表进社区工作。健全代表建议提出和处理相关制度，

引导协助代表提出高质量议案建议，完善代表建议交办督办

工作机制。加强代表履职平台信息化建设，推动建立代表履

职补助制度，建立健全代表履职激励、履职表现评价制度。

（三）继续加强自身建设，强化履职保障。贯彻全面从

严治党要求，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业务能力、工作作风建

设。继续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委关于加强县乡人大工作和

建设的文件精神，加强对区镇（街）人大工作的指导，提升

我市人大工作整体水平。充分发挥专门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

职能作用，提高常委会履职效能。加强对外交往工作，推动

人大与外国友城议会实质性交流上水平。继续加强机关科学

化、精细化管理，增强服务保障工作能力。加强理论研究和

新闻宣传，推动人大工作理论和实践创新。建设“智慧人大”，

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工作作出的重要批示

精神，推动我市人大工作创新并走在全国前列的重要举措，

因此中共广州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党组第 11次会议决定，

抓紧推进“智慧人大”建设工作，所有应用系统拟于 2018

年全部实现运营。

第三部分 部门预算编制情况说明

一、部门预算收支总体情况

2018 年部门收支总预算 17,636.33 万元（见预算 01 表），

其中：本年收入 17,636.33 万元；本年支出 17,636.33 万元。

二、部门预算收入情况



2018 年部门收入预算 17,636.33 万元（见预算 02 表），

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17,636.33 万元，占总收入 100.00%。

三、部门预算支出情况

2018 年部门支出预算 17,636.33 万元（见预算 03 表）。

按支出功能分类，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2,859.68

万元，占总支出 72.9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231.20 万

元，占总支出 12.65%；医疗卫生支出 361.36 万元，占总支

出 2.05%；住房保障支出 2,184.09 万元，占总支出 12.38%。

按支出经济分类，包括：

基本支出 10,151.15 万元，占总支出 57.56%。其中：工

资福利支出 4,932.45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3,840.08

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1,338.96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39.66

万元。

项目支出 7,485.18 万元，占总支出 42.44%。其中：部

门项目支出 7,485.18 万元。

四、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018 年部门财政拨款收入预算 17,636.33 万元（见预算

04 表），其中：一般公共预算 17,636.33 万元。

财政拨款支出预算 17,636.33 万元，其中：

（一）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2018 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7,636.33 万元。

按支出功能分类（见预算 05 表），包括：一般公共服

务支出 12,859.68 万元，占 72.9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231.20 万元，占 12.65%；医疗卫生支出 361.36 万元，占



2.05%；住房保障支出 2,184.09 万元，占 12.38%。

按支出经济分类，包括：基本支出 10,151.15 万元（见

预算 05、06 表），比上年预算增加 2,826.08 万元，主要原

因是人员支出的政策性调整以及在职人数增加；项目支出

7,485.18 万元（见预算 05、07 表），比上年预算增加

2,446.087 万元，主要原因是主要是一次性项目（水环境治

理评估费、中央空调管道更换费、专业设备购置费、办公设

备购置、连新路 145 号维修工程等）支出增加以及机构运行

保障类项目(人代会后勤工作费、人代会服务设施设备管理

费等）支出增加（见预算 06 表，具体项目见预算 07 表）。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18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未安排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2018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未安排支出。

五、财政专户管理资金预算支出情况

2018 年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未安排支出。

六、“三公”经费、会议费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情况

（一）“三公”经费预算

2018 年“三公”经费一般公共预算 741.54 万元（见预

算 10 表），比上年预算增加 172.04 万元，增长 30.21 %，

其中，基本支出“三公”经费预算 165.44 万元，项目支出

“三公”经费预算 576.1 万元。具体如下：

因公出国（境）费预算 231.80 万元，占“三公”经费

支出总额的 31.26%，与上年持平。



公务用车购置费预算 171.00 万元，占“三公”经费支

出总额的 23.06%，用于购置特种专业用车（中巴）1辆、小

轿车 2 辆、面包车 5 辆，比上年预算增加 171.00 万元，增

长 100.00 %，主要原因是实施公车改革政策，暂停车辆更新

已 3年，编制内部分公务用车已超期使用，为保障行车安全

急需更换。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 156.04 万元，占“三公”经

费支出总额的 21.04%，比上年预算增加 1.74 万元，增长

1.13%，主要原因是政策性调整。

公务接待费预算 182.70 万元，占“三公”经费支出总

额的 24.64%，比上年预算减少 0.70 万元，下降 0.38 %，主

要原因是厉行节约。

（二）会议费预算

2018年会议费一般公共预算849.65万元（见预算10表），

比上年预算增加 3.79 万元，增长 0.45 %，主要原因是增加

了一些重点课题研究的专家咨询会议。

（三）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2018年机关运行经费一般公共预算1338.96万元，比上

年预算增加170.67万元，增长14.6 %，主要原因是人员的增

加和政策性调整。

七、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18 年政府采购预算财政拨款 551.37 万元（见预算 11

表），其中：项目支出政府采购预算 551.37 万元。比上年

政府采购预算增加 286.43 万元，增长 108%，主要原因是今



年安排了车辆购置项目、专业设备购置项目的经费。

八、专业名词解释

1. 部门预算：指各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

定及其行使职能需要，组织所属各单位编制并逐级上报、审

核、汇总，经财政部门审核后按程序依法批准的部门综合收

支计划。

2. 基本支出：指预算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

成日常工作任务而编制的年度基本支出计划，其内容包括人

员支出预算、公用支出预算两部分。

3. 项目支出：指预算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

或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支出预算之外编制的年度或跨年度

项目支出计划。

4. 市级财政专项资金：指根据《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印发广州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穗

府办函〔2017〕306 号文）规定，经市政府批准设立，由市

级财政安排，为支持我市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具有专

门用途和绩效目标，需进行二次分配的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

5. “三公”经费：指财政资金安排的，用于公务接待、

公务用车、因公出国（境）等方面的经费。

6. 会议费：指会议中按规定开支的房租费、伙食补助

费以及文件资料的印刷费、会议场地租用费等。

7. 机关运行经费：指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

员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

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



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

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第四部分 2018年部门预算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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